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殡葬补助服务指南

一、受理范围

本服务事项适用于玉溪市范围内拥有玉溪市户口的中国公民殡葬补助的申请与办理。

二、办事条件

玉溪市范围内的人员：

1、符合规定的补贴对象死亡后，丧事承办人应向死者户籍所在地乡镇街道民政办提出申请，填写《火化补助申请表》并提交下列材料：

（1）丧事承办人本人有效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一份；

（2）死亡证明原件及复印件一份；

（3）死亡人员身份证明原件及复印件一份；

（4）死亡人员的火化证；

（5）死亡人员的墓穴证或二十年骨灰寄存证。

2、乡镇街道民政办受理申请，核对无误后签署意见并盖章，予以补助。

三、受理地点和办事窗口

受理地点：全市各县区乡（镇）街道的民政办。

办事窗口：全市各县区乡（镇）街道的民政办便民服务窗口。

办公时间：周一至周五，上午8:00—11:30，下午14:30—18:00（法定节假日除外）。

四、申请材料

殡葬补助申请材料目录
	序号
	提交材

料名称
	原件
/
复印件
	纸质

/

电子

文件
	份数
	要求

	1
	丧事承办人本人有效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一份
	原件

复印件
	纸质
	1
	依要求提供，原件用于核验。

	2
	火化补助申请表
	原件
	纸质
	1
	现场领取填写。

	3
	死亡证明原件及复印件一份
	原件

复印件
	纸质
	1
	依要求提供，原件用于核验。

	4
	死亡人员身份证明原件及复印件一份
	原件

复印件
	纸质
	1
	依要求提供，原件用于核验。

	5
	死亡人员的火化证
	原件

复印件
	纸质
	1
	依要求提供，原件用于核验。

	6
	死亡人员的墓穴证（或20年骨灰寄存证）
	原件

复印件
	纸质
	1
	依要求提供，原件用于核验。


注：复印件应选用A4纸张，同时加盖公章。

五、服务时限

即时办理。

六、服务收费

本公共服务事项不收费

七、办事结果及送达方式

审批结果：殡葬补助。

八、咨询及监督渠道

咨询电话：

红塔区殡葬管理所0877-6130709
江川区殡葬管理所0877-8011163
澄江县殡葬管理所0877-6714300
通海县殡葬管理所0877-3029171
华宁县殡葬管理所0877-5058097
易门县殡葬管理所0877-4968886
峨山县殡葬管理所0877-4067837
新平县殡葬管理所0877-7014709
元江县殡葬管理所0877-6554586
监督电话：0877-2022209
行政审批监督投诉举报电话：0877-12310

咨询地址：全市各县区乡（镇）街道的民政办便民服务窗口。
          单位地址：全市各县区民政局。
投诉地址：纪工委地址：玉溪市红塔区玉兴路106号。
          市政府审改办地址：玉溪市红塔区抚仙路 86号创业大厦1208。
九、文书表单及服务指南下载

    下载地址：http://xxgk.yuxi.gov.cn/yxszfxxgk/mzxxgk/。

    直接领取：受理窗口。

网上服务大厅地址：https://zwfw.yn.gov.cn/portal/—“办事服务”—“个人办事”—“死亡殡葬”—“殡葬补助”。
本服务指南已经市政府审改办审核通过。办事指南的调整、修改必须经市政府审改办审核同意。

附件  殡葬补助服务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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